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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加强学院实验室安全规范管理，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有效防范各类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实现实

验室安全工作群防群治，保障我院师生生命和财产安全，

根据《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文件要求，特制

定本制度。

第一条 任何部门和个人（以下统称举报人）均有权对

其发现的实验室安全隐患和有关实验室安全的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举报。举报内容主要包括：

（一）违规购买、储存、使用、运输、转让或处置危险化学

品（尤其是包括剧毒、易制毒、易制爆、爆炸品、麻醉药品、精

神药品等在内的管制类化学品）、特种设备、放射性同位素及危

险废物等；

（二）未经许可在实验室内违规开展实验；

（三）未能严格执行实验室安全教育和实验室准入制度、项

目安全风险评估制度等情况；

（四）危险废弃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或丢弃等情况；



（五）电线老化、乱接乱拉、线路裸露、插座松动或损坏，

使用老国标接线板、插座等用电安全隐患；漏水、管道破损等用

水安全隐患；

（六）检查部门检查发现的隐患，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

（七）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后，未积极采取处置措施、迟报

瞒报谎报漏报、人为破坏事故现场等情况；

（八）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安全管理相关规定以及

其他可能导致实验室安全事故的行为或隐患。

第二条 举报人可采取电话举报、信函举报、当面举报等方

式对实验室存在安全隐患的行为进行举报。举报人应当对举报内

容的真实性负责，并提供有效线索或证据。

第三条 举报人的信息须予以保密，任何人不得将举报人个

人信息、举报办理情况等泄露给被举报人或者与办理举报工作无

关的人员。

第四条 对防止或挽救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的举报人

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借举报之名捏造事实，诬陷他人或者

以举报之名，干扰正常工作的，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五条 学院实验室安全隐患举报方式如下：

举报电话：15010729611

举报邮箱：2019988@imust.edu.cn

来信地址：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内蒙古科技大学腾飞楼 D

座 503 室，实验中心收，邮编：014010



第六条 学院实验中心负责对举报人所反映的实验室安全隐

患情况进行登记、处置、答复和督办。对举报的各种安全隐患应

立即派专人进行调查、核实，确认后要协助相关部门落实整改。

对重大事故隐患及重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按照管理权限和“谁

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交办，对举报结果在 15 个工作日内

给予答复。

第七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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